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

或告訴人 

被告 偵結要旨 

宇 115 偵 003071 交通過失

傷害 

礁溪分局 黃○珍 起訴 

宇 115 偵 004670 個人資料

保護等 

簽○ 黃○婷 不起訴處

分 

宇 115 毒偵 000405 毒品防制

條例 

礁溪分局 林○偉 聲請簡易

判決 

國 115 偵 003606 詐欺 羅東分局 吳○銘 起訴 

國 115 偵 003812 兒少性剝

削 

宜蘭分局 游○仁 起訴 

國 115 偵 004052 不能安全

駕駛 

羅東分局 陳○達 聲請簡易

判決 

國 115 偵 004145 家庭暴力

防治等 

羅東分局 趙○欽 不起訴.緩

起訴處分 

國 115 偵 004324 家庭暴力

防治 

羅東分局 黃○生 不起訴處

分 

國 115 偵 004329 偽造文書 國道九隊 陳○憲 聲請簡易

判決 

國 115 偵 004354 妨害名譽 簽○ 張○和 不起訴處

分 

國 115 偵 004506 偽造文書 臺北市專

勤隊 

R○NA 

ANDRIANI 

不起訴處

分 

國 115 偵 004543 妨害名譽 簽○ 張○聖 不起訴處

分 

國 115 偵 004629 竊盜 羅東分局 黃○美 不起訴處

分 

國 115 偵 004656 不能安全

駕駛 

蘇澳分局 簡○昌 聲請簡易

判決 

國 115 偵緝 000376 毀棄損壞 蘇澳分局 陳○宏 聲請簡易

判決 

儉 115 偵 002136 強制猥褻 宜縣婦隊 范○佑 起訴 

儉 115 偵 002545 傷害等 礁溪分局 胡○山 不起訴處

分 

儉 115 偵 002545 傷害等 礁溪分局 陳○桓 不起訴處

分 

儉 115 偵 002654 跟蹤騷擾

防制法 

宜蘭分局 竇○本 不起訴處

分 

儉 115 偵 003239 妨害自由 宜蘭分局 王○平 不起訴處

分 

儉 115 偵 003291 侵占 宜蘭分局 王○玲 不起訴處

分 



儉 115 偵緝 000285 偽造文書 豐原分局 蔡○萍 不起訴處

分 

樂 114 偵續 000065 偽造文書

等 

臺灣高檢 吳○芯 不起訴處

分 

樂 114 偵續 000065 偽造文書

等 

臺灣高檢 黃○甯 不起訴處

分 

樂 115 偵 000015 槍砲彈刀

條例等 

基市刑大 簡○哲 不起訴處

分 

樂 115 偵 000380 妨害名譽

等 

宜蘭分局 方○俊 不起訴處

分 

樂 115 撤緩 000020 毒品防制

條例 

簽○ 何○憲 撤銷緩起

訴處分 

衡 115 偵 000668 竊盜 蘇澳分局 張○芳 起訴 

衡 115 偵 000831 竊盜 蘇澳分局 林○良 起訴 

衡 115 偵 001195 竊盜 蘇澳分局 林○良 起訴 

衡 115 偵 001195 竊盜 蘇澳分局 范○琮 起訴 

衡 115 偵 001195 竊盜 蘇澳分局 張○芳 起訴 

衡 115 偵 001544 詐欺等 宜縣刑大 王○葉 不起訴處

分 

衡 115 偵 001544 詐欺等 宜縣刑大 邱○玄 不起訴處

分 

衡 115 偵 001544 詐欺等 宜縣刑大 陳○堂 不起訴處

分 

衡 115 偵 001544 詐欺等 宜縣刑大 蕭○華 不起訴處

分 

衡 115 偵 001544 詐欺等 宜縣刑大 賴○英 不起訴處

分 

禮 114 偵 007991 詐欺等 羅東分局 李○珍 起訴 

禮 115 偵 000907 背信 宜蘭分局 張○菁 不起訴處

分 

禮 115 偵 000907 背信 宜蘭分局 陳○潔 不起訴處

分 

禮 115 偵 001130 妨害自由

等 

宜蘭分局 馮○嘉 不起訴處

分 

禮 115 偵 001130 妨害自由

等 

宜蘭分局 簡○軒 不起訴處

分 

禮 115 偵 001288 妨害公務 礁溪分局 陳○明 起訴 

禮 115 偵 002252 妨害自由

等 

宜蘭分局 馮○嘉 不起訴處

分 

禮 115 偵 002252 妨害自由

等 

宜蘭分局 簡○軒 不起訴處

分 

繩 115 偵 004310 交通致傷 宜蘭分局 阮○紅 緩起訴處



逃 分 

繩 115 偵 004409 竊盜 礁溪分局 李○堅 聲請簡易

判決 

繩 115 偵 004618 不能安全

駕駛 

三星分局 賴○恩 聲請簡易

判決 

繩 115 偵 004728 傷害致死 自動○舉 賴○良 不起訴處

分 

繩 115 毒偵 000330 毒品防制

條例 

臺灣高檢 朱○逸 不起訴處

分 

 


